
青海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项目
政策要点解读
（帮扶小额信贷）

一、补贴依据

金融监管总局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做好

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》（金发〔2026〕2 号）

二、该补贴项目是什么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机制促进

乡村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，过渡期后，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调整优

化为帮扶小额信贷，进一步精准支持农村有帮扶需求的人口发展

生产、增加收入。

三、补贴对象

防止返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。

四、补贴发放时间和补贴标准

防止返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贴息资

金，定期拨付至主办银行。中央财政通过常态化帮扶资金按照贷

款利率的 70%给予贴息（贴息上限不超过 2.5 个百分点），省级财

政常态化帮扶资金按照贷款利率的 25%配套贴息，借款人承担贷

款利率的 5%。

五、补贴申报流程

第一步：防止返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

口向县级主办银行提出贷款申请。

第二步：主办银行根据政策规定，依法合规开展评级授信，



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，及时向符合条件的贷款户办理或发放

贷款。

第三步：县级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贷款合同约定和政策要求，

定期将贷款贴息资金拨付至主办银行。


